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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４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

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网下投

资者及时与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的资格条件：

１

、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

到两年（含）以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

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以上。 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

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

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

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监管部门和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５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

为基准日，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

值应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６

、网下投资者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

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

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７

、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

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

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前完成备案，

并能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

８

、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前按以上法

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并能提供登记备案证

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９

、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 联席主承销商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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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联席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联席主承销商

签署保荐、 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按照《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

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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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

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１０

、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相应的资产规模

或资金规模，如违反本条规定，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报价为无效报价。

１１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向

联席主承销商提交网下申购承诺函等材料，并经过联席主承销商核查认证。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

且已开通

ＣＡ

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

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联席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

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

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联席主承

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通过招商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

下投资者服务系统录入信息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

登录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或登录招商

证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点击“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注册后登录），点击“信息维护”按照填写注意

事项的要求填写“投资者基本信息”及“投资者关联关系”信息。

第二步：点击“

ＩＰＯ

项目备案申请”，在“当前可申报

ＩＰＯ

项目列表”栏目下，

选择“苏州银行”项目并点击“申报”，在同意“承诺函”后进入“基本信息及关联

关系核查表”的报备页面，按照页面填写注意事项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

相关信息。 请投资者在确认所填写的信息完整无误后点击“提交”。

配售对象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专户理财产品、 证券公司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资

产管理计划等，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供按以上法

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 （包括

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需提供《出资方

基本情况表》（包括 “附件

１－１

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附件

１－２

产品备案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注册文件核对表”）。 投资者管理多个产品需提供出资方基本情况

表的， 需按照下载的出资方信息模板

ＥＸＣＥＬ

文件， 全部产品填报在一张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见附件

１－１

示例），

ＥＸＣＥＬ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所有的产品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均合并在一个

ＰＤＦ

中上

传，

ＰＤＦ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第三步：前往“主页

－

查询我的备案申请”下载所有已提交的电子文件，并

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全部信息录入及材料上传后，报备状

态显示“报备已完成”，系统报备工作完成。

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投资者可在“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申

请”中修改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的申请信息；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

后，该项目转移至“已截止资料报备的

ＩＰＯ

项目申请”，投资者将无法对已提交

的信息进行修改。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

、所有的电子文件提交后还需下载打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

上传方能完成本次备案。 需下载签章后并上传的文件包括：《网下投资者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出资方基本情况表》（如有）。

２

、投资者须对其填写的信息的准确真实性、提交资料的准确完整性负责。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完成备案，或虽完成备

案但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的，则将无法参加询价配售或者初步报

价被界定为无效报价。

３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备页面中的填写注意事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安排

专人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期间（

９

：

００－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接听咨询电话，号码为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１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

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

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已办理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

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

户并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配号工作

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

间内，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报价、拟申购股数等信息。相关报价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

原因需要调整报价的，应当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

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联席主承销商对发行人

的估值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

定为

３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３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

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７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

网下投资者注册的，或未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配号工作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７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３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

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中要求

的；

（

６

）联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７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５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

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网

下投资者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初步询价结束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

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

价格按照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少至多、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按照申

报时间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的时间记录为准） 由晚到早的顺序排

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 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

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

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每股净资产、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

及有效拟申购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１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１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拟公开发行

Ａ

股

３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原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的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流通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

、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

投资者必须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单信

息。申购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发行公告》中规

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时，其申购数量为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

购款。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

、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

深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参

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

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

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

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申购

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

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

日）决定

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

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

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４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

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机制后， 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

投资者进行配售：

１

、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联席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 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

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２

、联席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

（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依据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

（

２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

３

）其他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３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１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

２

）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

于

Ｃ

类投资者；

（

３

）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２０％

分别优先向

Ａ

类、

Ｂ

类配售；若

Ａ

类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向申购

数量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Ａ

类或

Ｂ

类全额配售，然后向

Ｃ

类配售剩余部分；

（

４

）当由于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２０％

而使得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于

Ａ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

使得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４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５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

止发行；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

发行；

７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

零股统一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申购时间（以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的时间记录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若由于获配零

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时， 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

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披露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和《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将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 《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 需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４

日）刊登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

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

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特别提醒，网上投资

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

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下和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

情况请见《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

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

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兰凤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７２８

号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 ８５５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 ８４０９

联系人：李伟

２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 ９７７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 ９７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８ ４１７４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３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 ６３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 ８５５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7

日

第三节 本行基本情况

一、本行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苏州银行

英文简称：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法定代表人：王兰凤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７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０２８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 ８５５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 ８４０９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ｕｚｈｏｕｂａｎｋ．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ｏｎｇｂａｎ＠ｓｕｚｈｏｕｂａｎｋ．ｃｏｍ

二、本行历史沿革

（一）设立

１

、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内部审议程序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３

］

１５

号）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

〈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银监发［

２００３

］

１０

号）的精神，结合苏州

市区经济结构、 发展和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现状，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形成了 《关于同意组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拟

对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东吴农商银行。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申请组

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决议，一致同意：（

１

）苏州市区农村信

用合作社联合社申请组建东吴农商银行；（

２

）新设立的东吴农商银行承继原苏

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债权债务；（

３

）同意清产核资和净资产处置方

案， 并授权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聘请具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

行清产核资和确认资产， 并授权筹备领导小组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论证；（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开业期间的经营成果，经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确认后，其盈利或

亏损由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社员承担；（

５

）原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股金在清产核资量化基础上， 按自愿原则优先转为东吴农商银行

股份。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增资

为了顺利组建东吴农商银行，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江苏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下发《关于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等

６

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增资扩股计划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０４

］

２７

号），原则同意常熟市等

６

家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增资扩股计划。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

２００４

］

１５

号）以及发行人提供的《关于筹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请示》（苏东农筹发［

２００４

］

１

号）、《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筹建方案》，苏州

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底完成了增资扩股工作，股金由原来

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

，

００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天中验字

（

２００４

）第

５２０

号），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止，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已

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６．１５

万元，其中，江苏吴中教

育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１５

家法人股东合计

缴纳新增注册资本

１１

，

５５０

万元；龚炳根、姚金荣等

１

，

５１１

个社会自然人股东合

计缴纳新增注册资本

１８

，

４４７

万元；徐锡伟、朱理清等

９２２

个内部职工股东合计

缴纳新增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９．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关于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变

更注册资本和章程的批复》（苏州银监发［

２００４

］

１１１

号），同意苏州市区农村信

用合作社联合社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

，

００６．１５

万元。

３

、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清产核资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５

日，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对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的固定资产（含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

合社固定资产评估报告书》（天中评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２５

号），经评估，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所评资产的账面值为

７

，

３６７．８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６

，

０６５．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７

日， 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对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全面的清产

核资， 出具了 《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报告》（天中审字

（

２００４

）第

４４３

号）、《财务审核报告》（天中审字（

２００４

）第

４４３－１

号）。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苏州天中会计事务所根据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的验收

整改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深入细致的复查，出具了《关于“苏州市区农

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报告” 的调整补充报告》（天中审字 （

２００４

）第

４４３－２

号）， 经调整后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资

产总额为

１３

，

７４８

，

６００

，

７６４．５２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

，

５９７

，

００２

，

２７１．３３

元，净资产为

１５１

，

５９８

，

４９３．１９

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成立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的通知》（苏府［

２００４

］

１１２

号），成立了东吴农商银

行筹备领导小组。 根据上述清产核资结果，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东吴农商银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三方共同签署了《苏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清产核资净资产确认书》，清产

核资确认的净资产为

１５

，

１５９．８５

万元，其中的原股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１

：

１

的比例

归属原股东，根据原股东的意愿，可以转作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的股金，也

可以退还；法定公益金属于职工权益，转作农村商业银行的公益金，用于农村

商业银行今后的职工福利。

４

、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和设立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同意将苏州市区农村信用

合作社联合社改制组建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函》（苏府函

［

２００４

］

２９

号），同意将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改制组建为江苏东吴农

村商业银行。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筹备领导小组向中国银监会提交了《关于筹建江

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苏东农筹发［

２００４

］

１

号），申请筹

建东吴农商银行，该申请文件包括《关于组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筹建方案》等文件。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发起人股东共同签署了 《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发起人协

议》，同意以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东吴农商银行。《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发起

人协议》对东吴农商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宗旨、股份和注册资本、发起人权

利和义务等进行了约定。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下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

公厅关于筹建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办发［

２００４

］

２６４

号），同意东吴农商银行的筹建方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天中验字

［

２００４

］第

５５８

号）、《股东资格审核证明》（天中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５５８－１

号），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行已收到全部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５

万元。 其

中，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等

４６

个法人股东合计认缴

１４

，

１４０

万股，持股比

例为

２８．２８％

；龚炳根等

２

，

２２１

个社会自然人股东合计认缴

２６

，

３８８．１

万股，持股比

例为

５２．７７％

；徐锡伟等

１

，

２２８

个内部职工股股东合计认缴

９

，

４７６．９

万股，持股比

例为

１８．９５％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东吴农商银行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实到股

东代表

１１８

人，占总股份数的

９６％

。 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筹建工作报告》、《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关于

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继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债

权债务的议案》等

１３

项议案，并选举产生了首届董事会和监事会。

５

、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开业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筹备领导小组上报《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开业的请示》（苏东农筹发［

２００４

］第

４

号）。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江苏

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４

］

２１１

号），同意东

吴农商银行开业，并核准公司章程；东吴农商银行开业的同时，苏州市区农村

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行终止， 其债权债务转为东吴农

商银行的债权债务。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本行取得江苏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Ｇ１０３１３０５０Ｈ０００４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行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２１０３２１０

）。

本行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表

３－１

本行设立时股本和股东情况

单位：户，万股

股份性质 股东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法人股东

４６ １４

，

１４０．０ ２８．２８％

社会自然人股东

２

，

２２１ ２６

，

３８８．１ ５２．７７％

内部职工股东

１

，

２２８ ９

，

４７６．９ １８．９５％

合计

３

，

４９５ ５０

，

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本行设立时，法人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表

３－２

本行设立时法人股东出资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名称 持股数 出资比例

１

苏州市留园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

苏州工业园区飘一服饰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３

苏州工业园区建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４

苏州工业园区协亭纺织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５

苏州市永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６

苏州通安电器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７

苏州市协盛毛衫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８

苏州市雄狮纺织品有限公司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９

苏州市宏怡印染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

江苏苏鑫装饰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１１

苏州市吴中区化工填料厂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江苏龙桥集团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３

苏州吴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４

苏州市锦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５

苏州市锦华金属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６

苏州市良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７

苏州市长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８

苏州市春菊电器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９

苏州市木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

江苏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１

苏州市爱司凯厨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２

苏州瑞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３

苏州市星河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４

苏州市吴中硅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５

苏州市飞强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６

苏州市林峰木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７

苏州市天烨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８

苏州好时纺织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９

苏州新世纪服装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０

苏州万丽织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１

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３２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工艺编织制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３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电线电器厂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４

苏州市宏大彩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５

苏州林韵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３６

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７

苏州市众鑫纺织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８

苏州天利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３９

江苏澳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４０

苏州市东吴铁塔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４１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４２

苏州市金山石雕艺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４３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４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５

苏州市三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６

苏州工业园区海竞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合计

１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２８％

本行的设立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的，设立

过程中履行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验资等必要程序，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并

已获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一）本行设立后名称的演变

经中国银监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１６４

号）以及中国

银监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４０

号）同意，本行更名为“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本行取得江苏银监局换发的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Ｂ０２３６Ｈ２３２０５０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行取得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监管隶属关系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本行的监管隶属关系由农

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序列调整为中小商业银行监管序列。

本行的该次更名已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 本行设立后的历次增资

１

、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５０

，

００５

万元增加至

５４

，

５８０．４８０５

万元）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以本行

２００４

年度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１

，

９７６．４１

万股。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行以

２００５

年度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２

，

５９９．０７０５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天中验字（

２００６

）

第

０７６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本行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

计人民币

４

，

５７５．４８０５

万元，其中，应付利润（股利）转增注册资本

４

，

５７５．４８０５

万

元。 本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表

３－３

本行第一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

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苏

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等

４６

个法人股东

１４

，

１４０．００ ２８．２８％ １

，

２８３．９４ １５

，

４２３．９４ ２８．２６％

龚炳根、 姚金荣等

２

，

１９３

个社会

自然人股东

２６

，

３８８．１０ ５２．７７％ ２

，

３９３．２２ ２８

，

７８１．３２ ５２．７３％

徐锡伟、 顾宁申等

１

，

２２８

个内部

职工股东

９

，

４７６．９０ １８．９５％ ８９８．３２ １０

，

３７５．２２ １９．０１％

合计

５０

，

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５７５．４８ ５４

，

５８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注： 本行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设立验资时的社会自然人股东人数统计为

２

，

２２１

人，本次验资的社会自然人股东人数统计为

２

，

１９３

人，差异原因为设立时部分

自然人在多个分行均入股，汇总时人数重复统计。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５０

，

００５

万元增加至

５４

，

５８０．４８０５

万元 。

本行在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时， 存在增资前后股东持股比例不一致

的情况，主要原因如下：（

１

）根据《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筹建方案》、《苏州市

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资产评估、认定和净资产处置工作方案》，清产核资

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东吴农商银行开业之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生的

损益由原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社员享受或弥补；（

２

）在

２００４

年筹建

东吴农商银行过程中，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进行了增

资扩股， 该次增资扩股系由原社员和新加入的社员共同认购新增股份；（

３

）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期间，同意转作东吴农商银行股东的原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的部分社员和新加入的股东作为发起人， 共同发起设立江苏东吴

农村商业银行。 基于上述情况，由于发起人股东在发行人筹建、设立过程中的

入股时间不一致，因此，

２００４

年度未分配利润将根据每个股东不同的入股时间

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增资前后股东持股比例不一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江苏银监局下发《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０６

］

１９２

号）对本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５０

，

００５

万元增加至

５４

，

５８０．４８０５

万元）予以核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６

日，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２１１５７６５

）。

２

、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５４

，

５８０．４８０５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３８．４３１６

万元）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四次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行

以

２００６

年度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５

，

４５７．９５１１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天中验字（

２００７

）

第

１１３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行已将未分配利润

５

，

４５７．９５１１

万元转

增股本。 本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表

３－４

本行第二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

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公司、苏州市

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等

４６

个法

人股东

１５

，

４２３．９４ ２８．２６％ １

，

５４２．３９ １６

，

９６６．３４ ２８．２６％

龚炳根、姚金荣等

２

，

１９３

个社会

自然人股东

２８

，

７８１．３２ ５２．７３％ ２

，

８７８．０６ ３１

，

６５９．３８ ５２．７３％

徐锡伟、顾宁申等

１

，

２２８

个内部

职工股东

１０

，

３７５．２２ １９．０１％ １

，

０３７．４９ １１

，

４１２．７１ １９．０１％

合计

５４

，

５８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５

，

４５７．９５ ６０

，

０３８．４３ １００．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５４

，

５８０．４８０５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３８．４３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江苏银监局下发《江苏银监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０７

］

１９４

号）对本次增资予

以核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

日，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２１１５７６５

）。

３

、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６０

，

０３８．４３１６

万元增加至

７６

，

３６８．７２０３

万元）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十六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五次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行

以

２００７

年度未分配利润向股东转增股份

１６

，

３３０．２８８７

万股。 其中，

１

，

１９９．９８４２

万

股用于奖励

７９

名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苏州天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天中验字［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本行以应付利润（股利）

１６

，

３３０．２８８７

万

元转增股本。 本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表

３－５

本行第三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转增资本 股权激励 金额 比例

法人股东

１６

，

９６６．３４ ２８．２６％ ４

，

２７５．７５ － ２１

，

２４２．０８ ２７．８２％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公司、苏州市宏

利来服饰有限公司等

４６

个法人股东

１６

，

９６６．３４ ２８．２６％ ４

，

２７５．７５ － ２１

，

２４２．０８ ２７．８２％

社会自然人股东

３３

，

０９６．４２ ５５．１３％ ８

，

３４０．６０ ２３．６０ ４１

，

４６０．６２ ５４．２９％

其中：龚炳根、姚金荣等

２

，

１９３

个原

社会自然人股东

３１

，

６５９．３８ ５２．７３％ ７

，

９７８．４６ － ３９

，

６３７．８５ ５１．９０％

马伟民、陈根发等

２６２

个由内部职工

股东转为社会自然人且无股权激

励的股东

１

，

３３４．７６ ２．２２％ ３３６．３７ － １

，

６７１．１２ ２．１９％

袁建萍、金玉根等

３

个由内部职工股

东转为社会自然人且有股权激励

的股东

１０２．２８ ０．１７％ ２５．７７ ２３．６０ １５１．６５ ０．２０％

内部职工股东

９

，

９７５．６８ １６．６２％ ２

，

５１３．９６ １

，

１７６．３８ １３

，

６６６．０１ １７．８９％

其中：盛水珍、葛金根等

８８９

个无股

权激励的原内部职工股东

７

，

９２８．２０ １３．２１％ １

，

９９７．９７ － ９

，

９２６．１７ １３．００％

黄荣森、钱惠龙等

７４

个有股权激励

的原内部职工股东

２

，

０４７．４８ ３．４１％ ５１５．９９ １

，

１６２．０３ ３

，

７２５．４９ ４．８８％

华水龙、杨坚

２

个新增有股权激励的

内部职工股东

－ － － １４．３５ １４．３５ ０．０２％

合计

６０

，

０３８．４３ １００％ １５

，

１３０．３０ １

，

１９９．９８ ７６

，

３６８．７２ １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６０

，

０３８．４３１６

万元增加至

７６

，

３６８．７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江苏银监局下发《江苏银监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章程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１３２

号）对

本次增资予以核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４

、第四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７６

，

３６８．７２０３

万元增加至

８４

，

８５３．７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出具《江

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２４

号），对本行

２００７

年度的财务报表予以了审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海上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沪上会部资评报［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９

号），对本

行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予以了评估，评估价值约

为

５．６４

亿元，评估价值比账面价值增值约

２．０７

亿元，增值率

５８．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苏州市国资委就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完成了资产评估项目

备案手续（苏评［

２００８

］

０２０

号）。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苏州市国资委下发《关于投资东

吴农商行的批复》（苏国资改［

２００８

］

１９

号），同意国发集团定向认购本行

８

，

４８５

万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０％

。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一届股东大会临时会议相关决议， 本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本

行向国发集团募集

８

，

４８５

万股股份，募股价格为

３．１３

元

／

股。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二十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正向苏州国发集团定向募集价格的议案》，发行人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认为价格修正适用当时市场情况， 同意将原定价格

３．１３

元

／

股

修正为

２．６７５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苏州银监分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苏州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３７６

号），同意

本行的本次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行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出具《验资报告》（苏天

会验

Ｓ

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４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本行已收到国发集团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８

，

４８５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行本

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表

３－６

本行第四次增资前后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单位：万元

出资者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法人股东

２１

，

２４２．０８ ２７．８２％ ８

，

４８５．００ ２９

，

７２７．０８ ３５．０３％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 ８

，

４８５．００ ８

，

４８５．００ １０．００％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公司、苏州市宏

利来服饰有限公司等

４６

个原法人

股东

２１

，

２４２．０８ ２７．８２％ － ２１

，

２４２．０８ ２５．０３％

社会自然人股东

４１

，

４６０．６２ ５４．２９％ － ４１

，

４６０．６２ ４８．８６％

内部职工股东

１３

，

６６６．０１ １７．８９％ － １３

，

６６６．０１ １６．１１％

合计

７６

，

３６８．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８

，

４８５．００ ８４

，

８５３．７２ １００．００％

根据前述《验资报告》，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足额缴纳。本行的注册资

本从

７６

，

３６８．７２０３

万元增加至

８４

，

８５３．７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苏州银监分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章程的批复》（苏州银监复［

２００９

］

５３

号）对本次增资予以核准。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本行取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１５２

）。

５

、第五次增资（注册资本从

８４

，

８５３．７２０３

万元增加至

９３

，

３３８．９１０６

万元）

根据本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行以总股本的

１０％

向全体股

东配股，价格为

２．６８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苏州银监分局下发《苏州银监分局关于江苏东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苏州银监复［

２００９

］

２７０

号），同意

本行的本次增资扩股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行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出具《验

资报告》（苏天会验资

Ｓ

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６１

号）、《法人股东资格审核报告》（苏天会

验

Ｓ

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６１－１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行已收到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８

，

４８５．１９０３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行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下转

A27

版）

（上接

A25

版）

（上接

A25

版）


